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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权法》关于遗失物拾得制度的规定在基本内

容和价值取向有所发展和变化。然而，细究基本内容其不足之处

显而易见。为充分发挥遗失物拾得制度的功能，应当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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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遗失物拾得的概述
法学家史尚宽认为：遗失物，谓不属任何人占有，而未成为

无主之物。王泽鉴认为：“遗失物指无人占有，但为有主之动产。”
关于遗失物拾得性质，通说主张是法律事实中的事实行为。即

使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可以为拾得行为，凡

遗失物已为拾得人发现且实际占有即构成拾得。由此可见，遗

失物拾得由以下要件构成：

（一）应是有主的动产

遗失物首先应当是有主的，只是物主失去了对其的占有导

致无人占有而已，并不等于无人所有，所以遗失物区别于不为

任何民事主体所有的无主物，它不能像无主物那样由拾得人适

用先占取得。
（二）须占有人丧失占有

丧失占有是指占有人丧失了对物的控制和管理。占有状态

是否真正丧失应依具体事实对其作具体分析而确定，若是很短

时间内不能实行管理，稍后又会恢复原有状态则不是丧失占有。
（三）须无人占有

它是指原占有人丧失对物的占有后，不被任何人占有，不论

何种原因，只要有人一直占有该物则非遗失物，而可能成为遗

忘物或赃物。需说明的是，该处的无人占有特指在被拾得人拾

得前遗失物的状态，拾得后则称为拾得物。

二、遗失物拾得制度的缺陷
我国关于遗失物拾得问题规定在《民法通则》第 79 条第 2

款：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

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可见，我国现行法采取的是“拾得

东西应归公”的立法思想，并且不承认拾得人可以取得遗失物

的所有权。从立法动机上说，固然有倡导助人为乐和拾金不昧

的良好道德传统，但在客观效果上并未形成有效和切实的利益

驱动机制。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对遗失物拾得的规

定存在以下弊端：

（一）拾得人与遗失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

体现在只规定了拾得人的费用偿还请求权，未规定拾得人

的报酬请求权。费用偿还请求权居于从属地位，忽视对利益的

兼顾和对物尽其用的重视，缺乏公正性。法律要求拾得人无条

件返还遗失物，实际上将遗失人的过失变成拾得人的强制性义

务，这对拾得人显然不公。因此在过高估计普通市民道德水准

的前提下欠缺利益驱动机制。
（二）遗失物拾得难以真正成为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方式之一

在我国的现行立法中，在无法查知所有人时，并非在一定

条件下赋予拾得人所有权而是收归国有，其结果是大量的遗失

物废弃而无法管理和利用，物的归属实际上并没有解决，物的

利用也无从谈起，难以体现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方式。
（三）纠纷的增加和法律适用上的漏洞

纠纷的产生与拾得人和遗失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

有本质的联系，拾得人负有的义务明确而享有的权利不明确。
一旦纠纷发生，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规定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

或侵权，这是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的必然结果。

三、对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立法的建议
(一)遗失物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构建

规定拾得人报酬请求权有鼓励人们从善的作用。史尚宽先

生认为：“拾得人报酬，不仅仅为辛劳报酬，而且为荣誉赏金。”我
国社会的倾向是在重视精神上奖励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物质上

的奖励。规定报酬请求权是符合这一趋势。
(二)遗失物拾得人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构建

无人认领遗失物收归国家所有不利于财产的有效利用。市
民社会中的财产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劳动或物的稀缺性，物是社

会财富，其使命是服务于社会需要，满足于人们的社会利用。因
此，物尽其用成为物权法最基本的理性原则，而国家对遗失物

享有优先取得权的法律制度不符合物尽其用的要求。若不注重

从经济上激励拾得人，他就没有期待利益，对拾得遗失物的报

告义务必然会持漠然态度，不利于激励拾得人上交拾得物。

总之，在我国民事立法上确立遗失物拾得制度，能规范遗

失物的归属和返还，更好地保护遗失人的财产权利，有效地解

决当前存在着的拾得人与遗失人之间的纠纷，是符合我国当前

社会的实际情况的。建立遗失物拾得制度，并相应做出完善、灵
活并富于操作性的规定，必将有利于规制遗失物拾得关系，从

而对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发挥重要作用。明确拾得人与遗失人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善遗失物拾得制度，使纠纷得以减少，维

护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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